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工作

的规定（2017年修订） 

根据教育部《2010年全国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

办法》（教学〔2009〕16号）文件精神，硕博连读研究生应

当从本单位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且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新

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因此，为进一步

规范并完善交大医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制度，提高博

士研究生的选拔质量，自2011年起，我院改变以往在硕士生

入口招收硕博连读生的方法，转而实行从在学硕士生中择优

遴选博士生的方式。根据博士招生工作进程，并结合《教育

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办

法》（沪交医研〔2017〕1号）有关绩点计算的规定，为切实

有效提高交大医学院博士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总体目标  

硕博连读招收工作须建立在科学、公平的考核和评价基础之

上，对学生基础知识、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

全面考查。从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且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

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型）中择优遴选

博士研究生进行培养，以利于研究生开展系统性、创新性科

研工作以及高水平论文与成果的产出。  

二、招生学科及导师  



硕博连读招生专业必须是当年博士生招生目录中的专业。招

生博导应符合当年博士生招生条件且为列入博士生招生目录

中的导师，其科研工作以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原

则上每位导师限招1名硕博连读生，并占用各单位当年博士招

生计划指标。  

三、申请人资格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日制在读二年级硕士生（学术

型），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进一步深造的兴趣和志向、具

备相应的基础、有望在进入博士阶段后能取得优秀成绩和研

究成果的。  

2.恪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思想政治素质表现优良。  

3.申请硕博连读专业必须与硕士阶段所学专业相同，并且不

能跨单位申报。  

4.完成硕士培养计划内课程的学习，成绩无不及格且平均绩

点≥2.7。各培养单位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于各个培养单位发

展需要的遴选标准，并提前统一颁布和上报医学院备案。  

5.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6.报考类别必须为非在职博士。  

四、选拔、审批程序  

1.各培养单位根据办学条件制定硕博连读招生计划，选拔人

数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博士招生计划总数的30%。  

2.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在第三学期末向培养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由各单位和医学院对申请者进行必要的考核。各培养

单位应制定详细遴选考核方案，并于考核前上报医学院备

案。  

通过考核的学生与博士统招考生一同复试，最终再确定录取

结果。  

3.硕博连读生确定为博士生以后，须按要求在交大研究生招

生网上进行网上报名，在线登记的信息报教育部注册。未报

或漏报者，一律作自动放弃处理。  

4.硕博连读生与公开招考博士生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发放，入

学报到要求等全部相同。  

5.录取的硕博连读生签署招生承诺书，申请博士学位要求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

求的规定》（沪交医研〔2013〕12号）。各培养单位结合实

际情况可以在本规定的基础上对硕博连读研究生提出更高的

培养要求。  

五、学位授予  

1.硕博连读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不颁发硕士毕业 

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2.硕博连读研究生修完博士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合格，通

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发表学术论文要求规定，经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博士学位。  

3.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学位论文虽未达到



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并作出

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

学位。  

六、其它  

进入博士阶段的硕博连读研究生不能转为硕士研究生，确实

不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未达到毕业要求者，经导师、培养

单位同意并经研究生学籍管理部门核准后，按博士结业或肄

业结束其学籍，具体办法遵照《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管理实

施细则》执行。  

各招生培养单位可根据本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具体实施办法，

明确选拔条件，规范选拔程序，切实保证选拔质量。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属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

生院医学院分院，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招收硕

博连读研究生工作的规定》（沪交医研〔2013〕22号）废

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7 年 8 月 4 日 




